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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同學們在四年的淬煉之下，羽翼漸漸豐滿，準備一展抱負，奔向蔚

藍的天空。 

 

記得在小時候，每當我要出門上學時，媽媽總會細心的叮嚀我是否有遺漏書本，並和我說

聲：「路上小心！」，這樣的光景每天都會重複一次，好像是某一種儀式一般，有時候難免

會覺得嘮叨，但若有哪一天，媽媽突然沒有這樣跟我說，我反而覺得有一種不完整的怪異

感。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在遠行之前，總要儲備足夠的食糧，在起跑之前，總要做好

充分的暖身，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沒有後顧之憂的邁開腳步。那麼，在離開這個我所心愛的

大學之前，怎麼能沒有先做好畢業製作？ 

 

畢業製作像是一種儀式，一種淬煉，或是一種祝福，通過這樣的課程，讓我們有機會將四年

所學的知識，透過這樣的方式實踐，像是一個被壓緊的彈簧，終於能夠爆發積蓄已久的能

量。另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機會，也可以讓我們檢驗自己是否有什麼不足之處，就是像媽媽

的叮嚀一樣，而我是一個粗心的小孩。老師和同學之間，往往像是父母與小孩一樣，我們知

道，天下父母心，誰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發揮潛力，創造一個勇敢、自信且負責任的人

生？然而，在進入人生的大海之中，我們總會需要羅盤來指引方向，老師就像是一個經驗老

道的船長，可以訓練我們成為一名優秀的選手，或許在相處的過程之中，會出現摩擦、誤

解、失落的場景，但這也是一種愛的表現。在這個畢業製作的磨練之下，日子一天一天的過

去，我們終於逐漸的能夠獨當一面，為自己的人生負責。那麼，不如這樣說吧，畢業製作是

一種祝福！經過一個夏天，又過了一個冬天，春天來臨，畢業製作是漫長的祝福，像是神對

世人的愛，突然之間，光出現了，整個世界開始轉動。 

 

「夢想這條路，跪著也要走完！」Peter Su 如是說。在這一年半以來，我努力的尋找自己可

以做的事情和方向，同時間，我也喜歡看著班上其他同學們認真的模樣。我想我們這屆算是

相當有趣的一屆吧，每個人都充滿想法和活力，也因此讓我們這屆的組別是前所未有的多。

我特別的喜歡我們這次的主題：「1367」，初次聽到這主題的人可能會有一點不明白，然而

這每個數字中的充滿含義，像是密碼一般，是我們文創系的密碼，象徵了我們大學四年，我

想或許沒有比這個更適合的題目了。最後在展覽之時，覺得每個人都相當厲害，值得我去學



 

 

習，也很慶幸自己可以來到這個臥虎藏龍的環境之中，偷偷地領教各路門派高手的本領。雖

然我和這些優秀的同學相比，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但能夠和大家一起完成這樣的事業，實在

是莫大的榮幸。我想說：「夢想這條路永遠沒有盡頭，但是我們確確實實的走在路上了！」 

 

就這樣，畢業製作結束了，青春的歲月就該如此揮灑，這同時代表著我們即將從這個校園離

開，但離開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如同挪威的森林中曾寫道：「相逢的會在相逢」，文創系

的畢制結束，但人生的畢業製作才正要開始，畢業製作，我們下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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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和導論 

         在古典社會學家裡面，齊美爾(Georg Simmel，1858 年 3 月 1 日-1918 年 9 月 28 日，又

譯為西美爾或齊默爾)是和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等人並列為四大家的大師。其著作範圍包

羅萬象，有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文化批評、藝術哲學、生命觀、兩性關係、人類的情

緒、美學、歷史哲學和社會心理學。寫作風格被 Frisby 稱為是「社會學中的印象派」，由於

其風格不符合當時學術規範，時常缺少引證資料，一生在學術生涯的發展很不得志，被

Coser 稱為是「學院中的陌生人」。但是他上課很受學生歡迎，特別是革命激進的學生，如盧

卡奇、布洛赫和曼海姆。他也是少數讓女人旁聽的教師。然而，雖然其在二十世紀初對美國

社會學界產生不小的影響，但沒有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社會學和哲學系統，也沒有培養入室

弟子，所以沒有形成學派。在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期間中，不論是在國外或是在台灣，齊美爾

卻遭人忽視，直到後來在關於文化社會學又或是後現代理論的領域中，又重新被多數人重視

起。而由於其著作甚多，橫跨領域廣泛，加上行文飄逸且艱澀難懂，對於齊美爾的研究一直

擁有許多發展的機會。 

 

         就古典社會學家而言，宗教一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例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

批判裡說到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 它的通俗邏輯，它的

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熱情，它的道德上的核準，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安慰和辯護的普

遍根據」，又或是涂爾幹在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說到:「我們之所以把它(古老的宗教)作

為研究的課題，是因為它似乎能比別的宗教更能使我們理解人類宗教的本性，也就是說，他

似乎能向我們展示人性的一個基本和永久的面向」（Durkheim 2007：1）。可以看出宗教不

只和社會有密切的聯繫，更是可以從宗教中，顯露出人性的基本和永久的面向。馬克思認

為，宗教是受壓迫人民自我安慰的一種鴉片，涂爾幹則採取功能論的觀點，指出宗教並非虛

假的產物，反而體現社會集體對於神聖事物的意識，韋伯則考察資本主義精神和宗教之間的

親和關係，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成長，實際上是受到基督教新教倫理的推波助瀾。從古典社

會學家對於宗教的研究可以看出，宗教的研究不只是僅僅只是侷限於宗教本身，而更是可以

牽涉到文化生活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而齊美爾本身就是著名的文化理論家，但一般對於齊

美爾的研究，除了多集中在其形式社會學、文化理論、貨幣哲學等幾個部分，卻未提及其宗

教觀。實際上，齊美爾有不撰寫過不少和宗教相關的文章，但時常遭人忽略，相比之下，馬

克思、韋伯、涂爾幹等人對於宗教的觀點卻是已經廣為人知，形成頗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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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美爾雖出身於猶太人的家庭，然而其父母都皈依於基督教新教，齊美爾自己也接受

新教的洗禮。在出版的文章上面來說，齊美爾的文章龐雜，主題多元，大多以小篇幅的文章

為主，齊美爾雖然未曾像涂爾幹或韋伯一樣針對宗教專門撰寫大型的著作，然而其卻發表過

相當多有關宗教的文章，而單論其直接涉及「宗教」這個主題的文章，根據裵元領教授的整

理，包括:〈論宗教社會學〉(1898)、 〈論宗教的認識論〉(1901)、〈生命的對立性與宗教〉

(1904)、〈基督教與藝術〉(1907)、〈 宗教的基本思想與現代科學——一種探尋〉(1909)、論宗

教(1912)、〈林布蘭的宗教藝術〉(1914)、〈 上帝的位格〉(1919)、〈宗教的地位問題〉

(1919)，直得留意的是，在 1912 年發表的論宗教，曾先於 1906 年發表過，之後進行微調才

又在 1912 年出版，此著作之中，將不少過去發表文章的片段集結於其中，算是齊美爾對於

宗教看法的一個較為完整的討論。此外，我認為目前收入於《橋與門》的〈論死亡的形上

學〉、〈談靈魂的拯救〉，或是《時尚的哲學》中收入的〈關於招魂術的一點看法〉，在主題

上都是涉及到宗教的探討。實際上，除了上述針對宗教為主題所專門撰寫的文章外，在齊美

爾的著作中，常常頻繁地穿插對於宗教的見解，總體而言，可以看出其對於宗教的關懷一直

未曾間斷，橫跨二十多年。 

 

       在中文世界裡，齊美爾的關於宗教的文章，在 1991 有部分收入在其文集《橋與門》之

中，在 2005 年又有五篇被受收入進《現代性、現代人與宗教》的文章選集裡，但是對於其中

討論卻屈指可數，實乃相當的可惜。也因此我希望能夠利用此機會，重新挖掘他的宗教觀

點，梳理其思想的內容，讓更多人關注到他的宗教理論。 事實上，我認為齊美爾的宗教觀

點中，除了就社會學層面的討論外，還有其自己的哲學觀點，是其他社會學家較少注重的。

而且他不只是有其獨特的見解，更是與他自身的思想一脈相承，透過對於他宗教觀的探討，

或許可以對於在齊美爾的理論研究中，補上一塊拼圖，添增更多討論的機會。 

 

        齊美爾基於追求社會學研究的獨特性，首創形式社會學。他認為社會學並不直接處理

一般社會生活的經驗素料，從這些材料當中，根據特定觀點抽譯而成的抽象範疇、形式，才

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本文希望從齊美爾的視角去分析抽象的宗教概念，對於齊美爾而言，

宗教也是一種形式：「人與人之間存在諸多關係形式，它們承擔著各種不同的內容，其中似

乎有那麼一種，我們只能稱為宗教形式」(Simmel 2005:67) ，從他形式社會學的視角來看，

我們可以明白，齊美爾對於宗教的分析，並非是實證性質的經驗研究，而是透過對特定原則

進行分析。近一步我認為，在齊美爾對於宗教的觀點中，最核心的即是其對於宗教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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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他對於宗教性的關懷不只是貫穿齊所有宗教的著作，更是連結到他對於當代人類處境 

的思考。本文的目的，即是希望可以釐清齊美爾所指涉的宗教性的意涵，並說明他是如何運

用宗教性去分析當代社會。為了瞭解齊美爾的宗教觀，除了分析其關於宗教的文章之外，我

認爲同時還可以探討影響齊美爾的思想傳承，以及齊美爾其他著作中的整體思想。  

 

         在思想傳承上，齊美爾被認為受到當時著名的社會學家孔德、史賓賽等人的影響，也

和韋伯是好友。此外，在哲學方面，那主要受到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影響，除了從其著

作中可以看出痕跡外，齊美爾也曾專門撰寫過討論這些哲學家的文章，包括其博士論文〈從

康德的自然單子說論物的本質〉、〈康德與尼采〉、《叔本華與尼采》等，齊美爾與這些思

想家的關係，也體現在其宗教的著作。 

 

         在鄭志成的〈認知人類學的二元對立結構作為方法論的理解策略：兼論理解 Georg 

Simmel 的社會學嘗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齊美爾思想上二元對立的特性，包括生命和形

式的對立、形式和內容的對立、主體文化和客體文化的對立、保持自我和尋求認同的對立等

等。而在齊美爾的宗教觀中，也是依循這種二元對立的精神，尤其是體現在他對於宗教和宗

教性所進行的區分，這是理解齊美爾的宗教觀的重要線索。 

 

      Frisby 曾指出，齊美爾的著作有四個層次的關懷。第一是他有關社會生活中的心理要素

預設，這是一個微觀層次。第二，是他對於人際關係社會學的預設層次，這是一個較大的層

次，第三，是他對於他所處的時代的社會與文化精神的結構與變化的著作，這是最為巨觀的

層次，他還採用緣起的原則，認為高一層的原出自低一層：「更進一步的發展取代了互動力

量的直接性，而代之以創造了超越個體之外的形塑體，它顯現為這些力量的獨立表徵性，吸

收並仲介了個體之間的關係」。最後是涉及到最終極的生命形而上原則。 

 

         我試圖沿著上述的方法，考察齊美爾的宗教觀點，我認為齊美爾在關於宗教的著作

中，也體現上述的四個層次，第一即是齊美爾中對於宗教性的探索，體現其對於微觀層次心

理的關懷，其二齊美爾將宗教視為一種社會交互作用的產物，或著說宗教本身即是一種人際

關係，是他對於人際互動的研究層次，其三則是當代宗教在社會進入現代性之後，所面臨的

考驗，其四是齊美爾對於宗教未來轉型之路線，和生命哲學的觀點。可以發現的是，齊美爾

對於的宗教著作既是包含了其對於社會學的思考模式，更是本身就已經體現齊美爾的整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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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了，透過對其宗教的了解，可以讓我們對齊美爾有更完整的認識。最後在章節安排，按

照上述對於齊美爾思想層次的理解，我將分別從主體的宗教性、社會的宗教性、宗教性與現

代性三個部分進行。前面兩個章節偏重於對於宗教性本身的性質的探索，在宗教性與現代性

的章節，則企圖將齊美爾對現代性的思考放入比較，近一步描繪出他宗教觀的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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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體的宗教性 

       齊美爾對於宗教的論述中，最為核心的概念即是其對於宗教與宗教性的區分。在齊美爾

的著作中，二元對立的視角屢見不鮮，在其對於宗教的探討中也不例外。齊美爾最早關於宗

教的文章是於 1898 年出版的〈論宗教社會學〉，其中開頭便表明要對於宗教起源的問題做探

討。對於存在世界上各式各樣的宗教現象，是否有一些共同性的本質呢？齊美爾反對使用單

一的動機去化約所有宗教現象的起源，他也強調，不使用任何超驗的觀點加以解釋，而是主

張以一種「用一種極其世俗化、極其經驗化的方式解釋超驗觀念」(Simmel 2005:65) ，並提

出要從發生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去切入這個問題：「所有這些成熟的高級生命形式，起出可以

說是處於嘗試階段和萌芽階段，並與其他的形式和內容混雜在一起」（Simmel 2005:65)  

。他認為，必須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心理狀態出發，甚至往往還不是宗教的，如同他說道：

「我不認為宗教情感與宗教衝動僅僅表現在宗教裡，事實正好相反，他們可說是存在於各式

各樣的社會關係」(simmel 2005:66) ，並逐步觀察其成長的過程：「人在相互接觸的過程中、

在純粹精神層面上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奠定某種基調，該機掉一步步提高，直到脫穎而出，發

展為獨立客觀的存在，而這就是宗教」(Simmel 2005:67) ，才能明白宗教的起源問題。實際

上，所謂不起眼的心理狀態，其實就是一種宗教性。對於齊美爾來說，宗教性是使得宗教成

為可能的一個先決條件，他認為在所有關於宗教起源的學說中，都會悄悄的預設宗教的虔城

作為前提，那麼不如一開始就將它視為人類的一種本質。以此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宗教與宗

教性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成為了齊美爾宗教觀核心的軸心，也是本文所希望去探討的，因

此我認為若要探究齊美爾的宗教觀，就必須先從對宗教性這個概念的釐清開始理解。 

 

        那麼所謂的宗教性是什麼呢？根據 Ronald Johnstone 的定義為：「一個人實踐其宗教信

仰的強度和密度」，在研究上可以採用觀察一個人所隸屬的宗教團體面向，或者是觀察一個

人的行為和態度面向。 齊美爾並未嚴謹的指出對於宗教性的定義，但他有指出宗教性所包

含的特點，也就說我們雖然無法得知完整的宗教性定義，但能一定程度瞭解宗教性具備的內

容，而在我想只要近一步齊美爾對宗教的看法做整理，便能夠知道宗教性在齊美爾思想中的

位置。他對於宗教性描繪散佈在其文章中的各個部分，而且宗教性時常與宗教虔誠、宗教情

緒、宗教傾向、宗教天性等語詞混用，在這裡指出一段他對於宗教性相對清楚的說明：「一

切宗教性都包含著某種無私的奉獻和執著的追求、屈從與反抗、感官的直接性和精神的抽象

性的獨特混和…….一種面向更高秩序的主體立場，主體同時也把秩序當做是自身內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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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Simmel 2005:68) ，根據上述的文字，我認為可以把宗教性的特色歸納出兩個部分，其

一是一種非透過理性思考，而是純粹相信的一種心境，其二是對於更高層次秩序的一種追

求。 

 

        不過若要更整體的理解齊美爾對於宗教性的概念，我認為必須將其放置在齊美爾整體

的社會學方法，以及他從其他哲學家所傳承的思想，才能更清楚的對之加以定位。首先我從

齊美爾思想中常用二元對立這一點來切入。齊美爾在其著作所使用二元對立手法，我想可以

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其社會學一書中所使用的形式/內容的去分，以及在其文化理論中對於

主觀文化和客觀文化的區分，還有在其對生命哲學的形式/生命的區分。這三者雖然是十分

相似的概念，不過所指涉到範圍略有不同，分別處理的是個人生命經驗、社會型態、時代文

化精神。而齊美爾在使用宗教與宗教性時，隨著其所處理的問題不同時，所對應到的概念便

會有所不同。接下來我想透過闡述在不同脈絡中，可能出現的一些概念上的差異。 

 

        像是在〈論宗教的認識論〉一文中指出：「即使人們認為其內容是宗教的，並把它當作

宗教來處理和信仰。正如我們必須將構成思維內容得客觀世界區別於思維過程本身一樣，我

們也應該將客觀存著和通行的宗教內容作為人的主觀過程的宗教加以區別。」(Simmel 

1991:109) ，可以看出，宗教性相對於宗教，宗教性是一種主觀對宗教感受而並不是客觀存

在的宗教，而這種主觀與客觀的區分，就如同齊美爾區分主觀文化與客觀文化一般。然而在

這篇文章的後半段又有寫道：「儘管內容不斷變更和發展，而宗教情緒的內在和主觀意義本

身都一成不變」（Simmel 1991:112），可以看出在這個部分中，宗教和宗教性的關係更像

是內容和形式一般，宗教性是一種人們認識世界的形式，儘管宗教的內容可能各式各樣，但

都可以抽繹出固定的一種形式，也就是宗教性。另一方面，像是在〈現代的文化衝突〉中又

有提到：「生命希望像宗教一樣直接表現自己，不需要透過具有一定詞彙和句法的語言來表

現自己......為了保護宗教情感的完整，他必須擺脫一切被規定和預先被規定的宗教形式」

（Simmel 2003:110），從這段的內容看來，宗教與宗教性又呈現出一種形式和生命的關

係，宗教性如同生命的衝動一般，而宗教卻是生命的框架。透過上述，我想可以瞭解宗教性

的位置在不同脈絡中的變動，這是在閱讀其文章時必須留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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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再來看宗教性背後可能蘊含的思想傳承關係。首先，我認為齊美爾對於宗教性

的理解，相當明顯的和施萊爾馬赫重疊。齊美爾並未明確指出他是否有參考了施來爾馬赫的

觀點，在〈宗教的地位問題〉、《叔本華與尼采》、〈當代的文化中的貨幣〉以及〈個性與自

由〉等文章中，他都曾經簡短的引用施萊爾馬赫的一小部分觀點，雖然並沒有直接論及其核

心的宗教性論述，不過可以明白他對施萊爾馬赫是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接著若我們仔細比對

她們兩者的見解，便會發現其驚人的類似，因此透過考察施來爾馬赫的思想，是能夠很好的

切入起點，以作為參照齊美爾的宗教觀。 

 

        施萊爾馬赫一樣強調宗教性的重要，對他來說，宗教的本性不是思維，而是直觀和感

情，以及是一種絕對的依賴感。這種強調情感和依賴的宗教觀，就如同齊美爾對宗教性的說

明，施萊爾馬赫甚至認為宗教從未真正純粹的出現過，因為真正的宗教應是從人自身的宗教

性出發-----這樣的分類如同齊美爾對於客觀建制的宗教和主觀的宗教性一般。許多的哲學家

一直企圖透過理性的方式去證明上帝的存在，康德認為上帝屬於物自體，因此無法透過人的

理性來認識，然而若要使得道德成為可能，就必須設定上帝的存在，因此在康德的《單純理

性限度內的宗教》裡主張，宗教應是理性且合乎道德的。然而，施萊爾馬赫認為：「宗教只

有完全走出思辨的知識領域，走出實踐的道德領域，才能保持自己的領域和特性」，這種對

康德為首的啟蒙理性派的批判也曾經出現在齊美爾的文章中，他曾說道：「倫理的世界和宗

教的世界之間的差別我們無需深究，宗教和倫理各自自成世界」(Simmel 1991:159)，透過上

述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齊美爾是將施萊爾馬赫的宗教哲學命題轉換成一個社會學命題。 

  

        齊美爾向來被視為新康德主義者，我想從必然不能忽略康德哲學對他的影響。康德認

為，對於是世界的認識是由主體透過先驗的範疇加以塑造而成的，而齊美爾說宗教性是「人

內在本質先驗的基本形式」(Simmel 1991:115) ，正如同齊美爾在社會如何可能一文之中，提

出透過普遍化的個體、非普遍化的個體、成為社會的個體等範疇（鄭志成 2014a:2），形成對

於社會的認識，那麼在宗教如何可能的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理解，齊美爾也是使用相同的

思路。宗教性是一種主體理解世界的範疇之一，也同時意味著，並非是擁有宗教信仰的人才

具備宗教性，事實上正好相反，宗教性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內在本質。常見的一種論調是，人

們在經歷過特殊的遭遇之後，突然對於超驗的力量有深刻的感受，因此投身於宗教信仰當

中。然而在這裡，齊美爾對於這種觀點加以駁斥：「並非將經驗昇華為宗教，而是經驗固有 

7	



 

 

的宗教性將會被開發出來」(Simmel 2005：162)。接著進一步來說，人們透過宗教性形成了

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 對齊美爾來說，現實只有一個，但是人能根據同樣的現實材料產生

不同的世界觀，其說道：「對天真的人來說，經驗和實踐的世界是不折不扣的現實，當成是

存在於世界上有意義的、可以察覺到的，和可以處理的內容…現實並不是不折不扣的唯一世

界，只不過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由同樣材料組成確展現不同形式和預設的藝術世界和宗教

世界」(Simmel 2005:155-156) 。我們可以看出，齊美爾延續著康德的觀點，將世界的實在以

及經由人所認識的世界做出了區分，並且他做了近一步的延伸，他認為不同認識方式就會產

生不同世界，而人透過自身宗教性所認識的世界即是宗教世界。 

 

        這樣的一種認識的立場，我認為其實也是呼應了齊美爾的價值學說。在他的《貨幣哲

學》中曾經提到：「事實與價值是彼此相互獨立的範疇，經由這兩個範疇，我們的想像內容

成為世界圖像」(Simmel 2007:3)。齊美爾指出價值生成於評價過程，在評價過程中，事物被

賦予價值，意謂著價值從來就不是客體的性質，而是一個生處於於主體之內的判斷，從此可

以看處他的宗教觀也是依循著這樣透過主體建構的手法。此外，距離與價值的關係是齊美爾

價值學說的一部分，他曾說道：「價值並不源於愉悅時刻的不可打破的統一，而是源於主體

與做為客體的愉悅內容的分離，這個客體做為某種欲求的東西站立在主體的對立面，並且唯

有通過克服距離、障礙與困難才能得到它」（Simmel 2007:10），也就是說，越是遙遠越是

充滿阻礙的東西，會使得價值變得更高，越是輕而易舉可獲得的，反而會沒有價值。這也體

現在他對宗教性的看法，在《貨幣哲學》中也曾到：「正如上帝與個體靈魂之間不可估量的

距離越大，宗教性就愈高，距離那麼大的目的旨在喚起最大程度的信仰來溝通兩者之距離」 

（Simmel 2007:391），透過上述的比較，我們可以知道，齊美爾對主體透過宗教性認識世

界的立場，其實是延續著他的價值學說，主體之於宗教性的關係，和主體之於價值的關係其

實非常相近。 

 

        我們已經可以了解齊美爾對人如何認識世界的看法，進一步來說，宗教與現實兩者之

間便形成一種交互作用的關係，宗教必須從現實中誕生：「宗教的情況與藝術如出一轍，宗

教世界是從既直觀又抽象的現實材料中產生」(Simmel 2005:157) ，但一方面，宗教又產生出

新的世界：「宗教對世界進行了重新創造，也就是說，它賦予整個此在一種特殊的基調」

(Simmel 2005:157)。從這裡為止，可以明白齊美爾不斷強調主體主動對於客體的建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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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宗教對象本身就是宗教的，而是主體由於自身的需要，將情感投射在其中，並賦予其意

義。 

 

       如同齊美爾所言：「正如同知識不會創造因果性，而是因果性影響知識，所以宗教並不

創造宗教性，而宗教性創造宗教」(Simmel 2005:75) ，這就是他對宗教和宗教性之間關係的

見解，而這種觀點讓人聯想到費爾巴哈的觀點，其認為並非上帝創造了人類，而是人類創造

了上帝。然而，齊美爾認為，這並不是就意味著宗教本身只是人的幻想，在世界的彼岸是否

真實存在上帝的世界我們並無法由此推論，也並不是齊美爾所希望探究的重點。他認為我們

應該注意的是，宗教性本身就是個體所具備的本質這一事實，齊美爾認為人的宗教性就是一

個形上學價值的問題。 對於人的生命中宗教性關的關懷就如同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哲學，

實際上這兩人對於齊美爾也產生許多影響，甚至齊美爾也曾專門出版過書籍來討論這兩者，

而這又可以近一步連結到他晚年對於生命意識的形上學關懷。齊美爾認為生命是永無止境的

衝動，就像水流一般永不停息地前進。另一方面，生命卻需要形式才能夠成為生命，否則將

會如同一盤散沙，生命源源不絕得衝動不斷試圖衝破現有的形式，又需要形式使之凝固，生

命和形式成為了永恆不斷的衝突，就如同主觀的宗教性和客觀的宗教一般。從這種對於生命

的理解，可以看出其實齊美爾在對於宗教性的思路，背後蘊含了他自己對於生命更深層的理

解。 

 

        上述簡單的考察了齊美爾對於人們內在的宗教性的思考，在〈論宗教〉一文中，齊美爾

近一步指出了三種激發宗教性的外部情境：「即人和自然、人和命運、人和人世」。然而，他

是如何得出這三種分類並未明確說明，但可以看出前兩者是個人自身的體驗，而第三者則是

人和社會的關系。事實上，就文字的比例來看，前面兩者都只有被簡單的概述，而第三者則

花了相當長的篇幅去探討。因此在這個章節，我打算就先闡述前兩個部分，並希望能夠將齊

美爾對於這兩者背後的思考給指出，而人和人世的部分，則會在另外一個章節特別探討。 

 

         首先齊美爾認為，在人和自然之間，我們擁有審美和崇高的感覺——這顯然是康德的

美學概念。而在某一個時刻時，我們突然感受到物體既可以理解卻又無法摸透的二重特性，

這時候我們感到「震驚」，然而這裡震驚並不是指涉一種崇高的體驗，而是指人突然被尋常

的事物給打動，按齊美爾的話來說：「這種東西像是與我們的本質根據悄悄達成共謀一樣」，

齊美爾認為這樣的經驗是一種宗教性的體驗。然而為什麼這會是一種宗教性的經驗呢？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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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似乎並沒有提供太詳細的說明。如果從宗教哲學的傳統來看，宗教哲學中常出現一種目的

論證，認為說整個世界似乎呈現出一種合於目的的秩序，因此必然是有一個力量刻意安排，

進一步推論出上帝的存在。康德認為，這種觀點雖然無法有效的證明上帝的存在，甚至可以

說是相當簡陋。然而，這種觀點的出現卻顯示出一種人們對於自然中所蘊涵情感，以及對於

道德的追求。齊美爾認為人們可以從自然中獲得超越的感動，似乎是受到康德觀點的起發，

並做出一種延伸。 

 

        另外，關於自然與宗教經驗的關聯，在齊美爾的另外兩篇文章中曾經提及過，其一是

在〈風景的哲學〉一文中，曾經有過的描述：「人通過這種思維活動把形象範圍納入了風景

的範疇，把一種有限的直覺當做自我滿足的統一，但是，有限的直覺又交織於無限的伸展、

永遠流長之中，最終歸結到對於另一層次的神的感覺，及自然整體的感覺來說並不存在的境

界之中.......在我看來原始時期的宗教正表現於一種對於自然特別深邃的感覺」（Simmel 

1991:162），從這裡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齊美爾再度強調，可被理解的有限性以及不可被理

解的無限性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張力。 

 

        而在〈感官社會學〉一文中，他也曾經說到：「所有人都能夠同時看到天空，看著太

陽，我認爲這是任何宗教都意味著團結的一種基本的要素」（Simmel 2002b:330），在這裡，

齊美爾則是著重於共同的感官經驗所激發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如果說在〈論宗

教〉和〈風景的哲學〉兩篇文中所強調的是個人面對自然所產生的宗教情感，那麼在〈感官

社會學〉一文中，則近一步的指出透過自然所導致的社會性因素。他認為天空具有非排他性

的特色，能夠使的每個人同時間的感受到相同的內容，而這樣的經驗和宗教的經驗兩者之間

相當相似，他指出：「這一方面必然導致從任何宗教的都包含的主體的狹隘和特殊中脫穎而

出的那種超驗化，另一方面支撐或著有利於同樣是任何宗教都具有的、信徒的團結因素」

（Simmel 2002b:330）。我認為從這裡已經可以看出他為什麼會認為自然能夠提供宗教的發

展，也可同時看出他對於宗教的特性的理解。如果回到他對於宗教性的定義，及一種非理性

情感和對更高秩序的整合憧憬，那麼便可以理解人對於自然得經驗確實能夠引導出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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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使得宗教性轉型為宗教的契機是人和命運，人與命運如何產生關於宗教的感受

呢？齊美爾認為是在於人對命運的偶然性上面。在這裡齊美爾的說明一樣是相當簡短，而他 

在另一篇文章〈命運問題〉時曾探討過，對於命運的感受是人特有的現象。動物沒有命運可

言，因為其沒有自由意志，上帝也沒有命運可以，因為所有事都是由他所安排的。然而人一

方面可以擁有自由，一方面卻有感受到一種宿命論，命運同意味著一方面對生命的必然性的

感受，一方面卻又無法被理解。而當人感受到生命的偶然性是「命中注定」時，是有一個更

高的主宰者為我特意安排，此時便具有宗教情緒。在這個部分，如同人面對自然一樣，同樣

可以看出一種介於可理解和不可理解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張力。 

 

        我認為可以發現齊美爾在這里的討論上其實思路是一致的，不論是人和自然還是人和

命運，都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經驗，我想可呼應到齊美爾認為宗教性是人普遍的本質這一觀

點，而近一步來說，可以發現這兩者都蘊含了一種超越人們理性的部分，這導致人追求透過

非理性去尋找更高層次的意義。從此未止，我想應該可以釐清他為何會將自然和命運連結到

宗教性，也可以更清楚的看出他對於宗教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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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的宗教性 

 

        我們進一步來探討宗教性與社會的關係，或著說是社會的宗教性。齊美爾向來以其對

於社會互動的洞見聞名，他認為社會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的個體，社會的現象也是各式各樣，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觀察特定形式的社會互動，以成為社

會學研究的方法。齊美爾曾經寫過各式各樣的主題，例如：競爭、感激、統治、秘密等等，

然而在過去人們看待齊美爾的作品時，較少將他對宗教性的理解放入，也許會因此減少了一

種切入的視角。 

 

       就齊美爾的觀點來說，每個人都蘊含一種宗教性的內在本質，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

際上也是有宗教傾向，對於人際關係中的宗教性的討論，主要是出現在〈論宗教社會學〉、

〈論宗教〉這兩篇文章之中，實際上於 1898 年發表〈論宗教社會學〉已經對於這部分做相當

多的討論，而之後發表的〈論宗教〉主要是將其再度整理一次。〈論宗教社會學〉一文中的

核心關懷是宗教的起源，齊美爾認為宗教性是先於宗教存在，並可以從社會關係之中發現，

齊美爾說到：「人與人與之間各式各樣的關係中都包含著一種宗教因素。孝順的女兒和其父

母間的關係；忠心耿耿的愛國者與其祖國之間的關係，或者滿腔熱情的大同主義者和人類之

間的關係，產業工人和其成長過程中的階級之間的關係，或是驕傲的封建貴族與其等級之間

的關西，下層人民與欺騙他們的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關係雖然五花八門，但如果

從心理學的角度對他們的形式仔細加以考察，就會發現他們都包含者一種我們必須稱之為宗

教的共同基調。」(Simmel 2005:74)。然而，雖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蘊含了宗教性，但

並不意味著其和宗教已經相當的接近，實際上齊美爾強調：「社會旨趣和社會程序與宗教本

質之間的聯繫一點也不明顯，甚至無法辨識」(Simmel 2005:70)。只有當這種傾向不斷的發

展，並且變得更加純粹時，這樣的關係才會變成宗教信仰。成熟宗教對於齊美爾來說，便是

在這樣的傾向加以發展之後所衍生出的結果。 

 

         我們已經知道齊美爾主張社會關係之中具有宗教性，然而具體來說究竟是體現在哪些

部分呢？首先，而按照先前所言，宗教性是一種非理性的性質，而在人的關係之中，也能夠

體現這樣的特質，當我們相信某人，往往並不是全然的經過理性的計算，實際上是更接近於

一種宗教式的信仰，這種純粹的信賴，便是社會行為與宗教行為的相似之處。因此齊美爾才

會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蘊含一種宗教的基調，而也是只有這樣，才使得人與人之間的 

12 



 

 

關係能夠保持穩定，齊美爾用很篤定的口吻說：「可以肯定的是，要是沒有信仰，社會將會

是一盤散沙」（Simmel 2005:74）。從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社會關係與宗教性的聯繫並不是

一種偶然的現象，實際上，兩者之間是必然聯繫在一起，如同齊美爾說宗教性是人的本質，

從這裡也可以得出，宗教性也是社會的本質。 

 

        再回到宗教性的特點，宗教性也包含了人對更高秩序的追求，而這也體現在社會關係之

中。在這裡，我認為齊美爾強調的是依附感且近一步延伸出整合性。在〈論宗教〉一文中曾

指：「個體對待上帝的態度，和個體對待社會共性的態度極為相似。在這裡，依附感具有關

鍵的作用」。人們自己歸屬於一個更大的群體，又或是感受到自己被社會的觀念給制約，這

些在齊美爾的眼中，其實都是一種和宗教相似的結構。除此之外，宗教和社會的相似之處更

表現在整合性之中。對齊美爾來說，整合性其實也是人的天性之一，像是在〈橋與門〉一文

中，齊美爾就曾指出人類具有將事物統一的天性，可以說橋就是體現出這樣的精神 。在其

「論宗教社會學〉一文之中，更是清楚的寫道：「為了把握紛沓複雜的現象，實際上我們總

是會設定個別現象已經具有某種更高整合性和中心化」(Simmel 2005:76) ，由此為止我想已

經可了解到齊美爾反覆強調整合作為人的本質。而齊美爾在〈論靈魂的拯救〉則有說：「宗

教重大的精神貢獻在於，將人們五花八門的想像和興趣發展成一個統一概念」 

（Simmel 1991:130），可以看出來，宗教的這個概念對齊美爾來說即是一種人統一性的實

現。如同人的非理性進入社會關係之中會形成信賴，人在認識事物時的整合天性也會進一步

擴散到對社會整合的要求。社會對於齊美爾來說，是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作用，人們彼此相互

聯繫、休戚與共，也因此每個時空條件，都會有不同的社會整合形式，例如低級文明社會中

的社會生活形式是風俗，隨著文明的發展，可能會產生出國家或者法律，然而雖然其看似截

然不同，但卻都呈現出了同樣的功能，對齊美爾來說：「這些人際關係由單純的傳統狀態過

渡到宗教狀態，由宗教狀態過渡到法律狀態，或由法律狀態過渡到自由品德狀態時，可以說

只是他們的聚集型態發生了變化而已」(Simmel 2005:69) ，在這裡已經呈現出，宗教實際上

就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型態之一，而反過來說，社會本身會要求整合即是潛在的宗教性。 

 

        透過上述，可以看出宗教性是如何反映在整個社會之中，我們可以暸解到，對於齊美爾

來說，宗教和社會兩者之間是具有相當類似的功能，不過另一方面，宗教和社會還是存在著

差異之處，而宗教在概念上是比社會更加的完善。在涂爾幹對於宗教的觀點之中，同樣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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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宗教和社會具有的整合功能，但齊美爾與之不同之處即在於，齊美爾是先從個體的角度出

發，此外齊美爾在強調兩者相同之時，也同時指出了兩者的差異。對他來說，社會之所以能

夠有整合的功能，是因為社會本身蘊含了宗教性，但是社會並不是真正的宗教，或著是說不

夠純粹。宗教在齊美爾的眼中，是最為完善的社會關係，比如就整合性這點來說，齊美爾認

為宗教與其他社會形式，雖然都具有整合性的功能，然而宗教是一種更高層次、更純粹的整

合形式（不過須留意的是，我認為齊美爾並不是推崇現實中存在的某一個宗教，而是純粹就

概念性質的宗教來探討）。我們已經比較過宗教和社會的相同之處，下面我打算說明齊美爾

如何看待兩者的差異。 

  

       齊美爾喜歡使用一種二元辯證的角度來說明個體的處境，在他看來個體與群體之間總是

具有一種緊張關係，例如在論及時尚時，他指出人具有一種同時追求差異和趨同的弔詭特

性，我們總是在融入社會和保存自我之間來回擺盪。回到社會的整合性上來說，當社會試圖

發揮其整合的功能時，便會面臨群體和個體之間的衝突，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的限制彼此形成

了矛盾。不過齊美爾認為，其實兩者之間並不是先天必然衝突的邏輯概念，而若是企圖有效

的達成社會整合則：「必須把社會整合性扎根在人的意識中，使之成為一種特殊形式和價

值」(Simmel 2005:77) ，宗教在這裡便是最有效的社會整合形式，也就說宗教能夠讓個體自

我的追求和社會共同的團結達成一致。近一步來說，齊美爾認為宗教並不只是在外部解決了

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更整合了一個人自我內部靈魂，在〈靈魂的拯救〉一文提到：「我

們說的是靈魂的拯救是一切內在的完善匯聚而成的最高統一，這種完善只能透過靈魂和上帝

之間的互相協調達成」(Simmel 1991:131)。可以明白，之所以宗教是最完善的社會關係，在

於它能夠化解所有矛盾，將社會的整體到個體靈魂都達成整合。 

 

         接下來想繼續深入討論宗教與一般社會關係的比較。我們知道社會關係在齊美爾的思

想中是相當重要的部分，現在將宗教作為一種社會關係來理解，便能夠與在其他著作中對社

會互動的研究進行對話。首先，我先繼續上文中關於個體自由和社會限制之間的關係。齊美

爾在研究個體性時，曾區分出兩種類型，一個是量的個人主義，另一個則是質的個人主義。

量的個人主義奠基在一種普遍性的道德法則之上，而質的個人主義則強調個體不可取代的獨

特價值，量的個人主義是受社會所制約的齊頭平等，而質的個人主義是個人自我的創造，兩

者之中顯然是質的個人主義更受到齊美爾喜愛。在宗教裡頭（在這裡主要是從基督宗教的角

度去看），每個人在上帝面前既是平等，又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所有的個體因此能夠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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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發展，這也是為什麼宗教會是有效的解決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此外，從此之間也可

以再度看出，齊美爾對宗教的見解已經蘊含了其對於個體自我發展的推崇。 

 

        個體性的理想實現，也表現在分工的部分上面，齊美爾探討在社會分化時指出，當代社

會是朝著個體化和功能化來發展，為了能夠達到節省力量的效果，分工也因此變得越來越細

緻。相對於競爭是使社會分裂，分工本身就意味著社會的整合。而之所以需要分工主要基於

兩種原因，一是因為個人能力的差異，不是所以所有工作都可以讓每個人做，其二則是因為

追求專業化生產的效率。前者是使得個體能夠有效發會自我天賦，後者則不必然和個體的天

賦有關，有可能使基於社會競爭的需求，因此可能會產生勞動中的不和諧，這種觀點就如同

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然而在宗教的分工上，齊美爾舉了神職人員當作案例，神職人員可以有

效的避免不理想的勞動狀態，這並不是因為神職人員與身俱來都具有擔任其職務的天賦，而

是因為在其被賦予其職務時，便意味著神將其所需具備的天賦一並賦予了他，因此宗教這種

分工過程可以說是社會分工的理想模式。 

 

        另一個可以體現出宗教所具備的整合性的案例，則是體現在對於異教徒的攻擊上面。

齊美爾指出，不同宗教的衝突，往往不是因為教義的差異，事實上大部分的教徒可能根本無

法完全領會教義的內容，宗教之間會有衝突是因為需要維護集體的整合性。齊美爾認為：

「宗教作為凌駕一切的個體之上的最純粹社會整合形式，它的這種特徵就表現在要與一切就

算是根本微不足道的異端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Simmel 2005:80) ，如果將此進一步延伸，

去瀏覽齊美爾曾經關於衝突的探討，他認為和外部團體的衝突可以提升內部團體的凝聚能

力，甚至有些團體會主動找尋敵人以追求整合，那麼和異教徒之間的衝突，除了是基於維護

自身的整合外，也同時使自身的凝聚力更強了。 

 

        上述從宗教性作為起點，宗教性本身便包含了相信和邁向更高秩序等內涵，這除了是人

的一種本質外，同時也是社會的本質。可以看出社會關係本身便有宗教傾向，這因此進一步

達成自我整合和社會整合的功能。而如果我們將他對宗教和他對其他社會互動的探討放在一

起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宗教關係更是一種最為完善的社會關係的形式。也就是說在這裡可以

呈現出一種階段性的差別，宗教性越強越純粹的社會關係，即是越為完善的社會關係。總體

而言，我們已經可以暸解到，齊美爾如何分析宗教性在個人及社會身上作用的方式，另一方

面，對齊美爾來說，生命將不斷創造形式以滿足自身的需要，如果宗教性就是生命需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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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話，現實宗教的誕生，就是人將宗教性外化，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事實上，宗教

和社會兩者之間呈現出一種交互作用的狀態，宗教既是從社會中誕生，也會回過頭來影響社

會的現象。用齊美爾的話來說即是：「宗教回報這些關係對他的養育之恩」

(Simmel:2005:71) ，兩者不斷來回影響，也因此呈現出一種動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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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代性與宗教性 

 

       接下來讓我們從現實中出發，思考宗教在當代社會中的處境。齊美爾在〈箴言集摘錄〉

中層有這一段話：「我們這個時代不像以往任何時代那樣容易產生宗教，因此我們這個時代

更迫切需要宗教」（Simmel 1991:215），這話我想能夠代表他對這時代宗教的觀點。自啟蒙

時代以來，人們開始推崇使用理性去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工業革命以後，社會更是進入一

個快速發展技術至上的年代。尼采曾經說過：「上帝已死」，上帝被我們自己給殺死了，人們

對於宗教的信念早已開始動搖，一切傳統的價值都受到挑戰。但一方面，理性或是科學的發

展並無法否定宗教的價值，用康德的觀點來說，上帝屬於物自體的領域，無法被認識。又或

著用齊美爾自己的話來說，因為我們活在各種各樣的世界裡，不同形式之間便有可能發生衝

突，但是另一方面：「一但現有生活內容把激情或抉擇置於靈魂核心，並以此來衡量我們整

個實存，那麼，在這樣一種全新的基礎上便會出現一種嶄新的復歸渾然一體的生命。這種命

運形式在宗教的內在發展過程中時有發生」(Simmel 2005:152)，如果要使得宗教能夠與我們

的生活保持和諧，就必須讓其成為我們生命中最核心的一部分。要留意的是，齊美爾強調，

這並不意味著宗教將消滅其他的形式，反而會是與其他形式並存，他說明：「我們一切偉大

形式都必須表明自身有能力用其語言表達整個生命」(Simmel 2005:153)，宗教和科學如同兩

種不同的形式，有其各自的規則，也因此兩者之間是有可能相互共存的。回過頭來，那麼在

現代性的情境底下，宗教究竟是否依然能夠延續其地位？它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宗教的

未來會走向何處呢？ 

 

       如同齊美爾說道：「現代人並不會忠心耿耿的信奉某個宗教，也不會故作清醒的將它視

為人類的黃粱美夢，人類會漸漸的甦醒過來。然而，正式面對這樣的事實，現代人陷入了極

度的不安」(Simmel 2005:116)，我們可以瞭解宗教在當代的困境並不在於其可以被否證，而

是在於現在人無法為其找到穩固的基礎，齊美爾從宗教的衰弱近一步延伸到現代人對價值的

迷惘，從此開啟了他對當代宗教的思考。齊美爾向來被視為重要的現代性理論家，接下來我 

希望將齊美爾的現代性觀點和其宗教觀放置在一起相互比較，用齊美爾的視角去探討宗教在

現代社會的處境。 齊美爾曾說：「現代性的本質是心理主義，是根據我們內在的生活反應來

體驗和解釋世界」(Frisby 2003:62)，如果心理主義是理解現代性的重要線索，那麼我們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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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這樣認為，即宗教性作為一種主觀的心理感受，也是齊美爾強調在現代社會中理解宗教的

重要環節，因此接下來我想針對宗教性和現代性之間進行討論。從之前的內文中可以得知，

對於齊美爾來說，宗教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現象，更是生命本質中的一種傾向，因此宗教性與

現代性的關係不僅僅涉及到宗教，更是涉及到人生命的核心，呼應了齊美爾對於生命關的看

法，下文中我希望從他的貨幣哲學、文化衝突觀、生命觀等幾個角度為主，近一步切入這一

個議題。 

 

       首先，我想要考察《貨幣哲學》關於宗教的論述。《貨幣哲學》是許多人認為齊美爾最

重要的著作，要是他最具豐富而完整的作品。貨幣的使用不僅僅是一種經濟交易的工具，齊

美爾透過對於貨幣的分析，指出當代社會人們的心理狀態，以及因此所衍生出的社會型態，

貨幣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精神的體現。實際上，對於貨幣和宗教兩者之間的相似性，也曾經出

現在貨幣哲學一書中。如同前面所言，宗教具有一種整合性的功能，包括社會的整合以及自

我的整合，而上帝更是一切的整合，統一所有的矛盾，另一方面：「貨幣所激起的感覺和上

帝的觀念具有心理上的類似性，貨幣成為絕對向等的表現形式和一切價值的等價物......貨幣

事實上提供了一種凌駕於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對其無所不能的信心，這就好比我們

對某種最高原理的全能性所持的信心一樣，我們相信這個最高原理在任何時刻都賦予我們以

圖特性和存在的基礎」(Simmel 2007:166)，從上述對於貨幣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為什麼貨幣

在現代社會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齊美爾指出，宗教人士經常對貨幣有一種排斥感，或

許就是因為對於貨幣和上帝之間的相似性所產生的競爭意識，實際上貨幣確實是成為了宗教

的競爭者。 

 

         上述已經呈現出，齊美爾認為貨幣和宗教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而他在〈現代文化中

的金錢〉一文中更曾指出：「施萊爾馬赫從基督教的角度強調：是基督教率先使虔誠、對上

帝的渴望成為一種持續的精神狀態，以前的信仰形式卻將宗教情感同特定時間特定地點連係

在一起。同樣，對金錢的渴望就是精神在現行的貨幣經濟中展現的這樣一種持續的狀態」

（Simmel 2001:13），從他得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代人對金錢的追求和宗教性是同樣

的一種精神狀態。綜合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齊美爾是從心裡的角度去分析貨幣，而如

同齊美爾曾指出社會和宗教結構上的相似，並指出社會中蘊含了宗教性，在他對貨幣的分析

中也呈現出相當類似的手法。我們應該可以推論出，貨幣在現代社會的情境中，其實也是蘊 

含了一種宗教性。對齊美爾來說，「貨幣就是我們這時代的上帝」不只是一種誇飾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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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相當適當的能夠註解他對於現代社會中宗教處境的分析。實際上，貨幣哲學中也曾寫

道：「因為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貨幣象徵著目的序列的終點，並提供給他們以各種興趣的

統一聯合的一個尺度......以至於它竟然減少了人們在宗教中尋找滿足的需要」(Simmel 

2007:167)。他認為對現代人說，貨幣確實已經成為了過去宗教的替代品。 

  

       然而，如同社會和純粹的宗教之間存在著差異，貨幣和宗教之間也在根本上有所不同。

從齊美爾的觀點中可以發現，貨幣和上帝既是相似，另一方面，又是一種完全相反的存在。

貨幣是一種純粹的手段，上帝則是人終極的目標，貨幣可以是我們通往目標的一座橋樑，但

是人們無法就只停留在橋上。現代人對於貨幣的追求進一步導致了客觀文化對於主觀文化的

壓制，當貨幣成為了恆量一切的標準時，也同時意味著所有人事物的價質都只剩下了數量的

關係，然而人的獨一無二的性質是永遠無法使用金錢或數量來衡量的。這近一步顯示了貨幣

文化和宗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如同《貨幣哲學》中在討論罰金的篇章曾提到：「使得貨

幣不在可能用以解決宗教懺悔索取決的倫理—宗教需求，人的靈魂獨一無二，歸屬個體，靈

魂越來越上升的價值與貨幣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Simmel 2007:286)。上述簡單的考察貨幣

和宗教的關係，可以看出貨幣和宗教之間相似的功能，然而一方面卻又相互的矛盾，貨幣傾

向於消滅人的價值，並且無法滿足人們對於終極關懷的需求。齊美爾曾引用叔本華的觀點來

描述這種現象，叔本華的形上學宣稱意志是人的生存狀態的本體，意志保持熱切的追求某

物，然而卻又永遠得不到滿足，而這正是當的文化失落的一種處境。 

 

       接下來，我們再從齊美爾的文化發展觀點來切入。就如同齊美爾認為生命是形式和生命

自身兩者的辯證關係一樣，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沿著兩條邏輯，一個是生命自身的發展，另

一則生命的形式或是說客觀文化的發展，當一個形式發展到極限之後，便會有新的形式企圖

取代他。此外，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核心的關懷，希臘時期的核心是存在，到了中世紀被上帝

取代，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推崇的是自然，而當前所主導的概念則是生命，由於我們這時代所

關注的是生命本身，因此近一步可以理解齊美爾所說的：「當前，我們正經歷了一個歷時久

遠的新階段，不是充滿生命的當代形式反對毫無生命的舊形式的鬥爭，而是生命本身反對形

式本身或形式原則的鬥爭」(Simmel 2005:92)，如果說宗教是可以作為社會整合，然而當今

社會從根本上就是拒絕整體性，這種對形式的反抗，體現在宗教上，就成為了對於制度化的

宗教、教會的反抗，例如神秘主義的宗教就是一種反對形式的類型。如果我們再將此和貨幣

文化中對現代社會帶來的影響，如同《貨幣哲學》中所言的：「現代文化之流向兩個截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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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向奔湧：一方面，通過在同樣條件將最遙不可及的事物再一起，趨向於夷平化、平均

化，產生包容性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另一方面，卻趨向於強調最具個體性的東西，趨向

於人的獨立性和他們發展的個性。貨幣經濟同時支撐兩個不同的方向，他一方面使一種非常

一般性的，到處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聯繫媒介和理解手段成我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夠為

個性留有最大程度的餘地，使個體化和自由成為可能」(Simmel 2001:18)。我們可以理解之

所生命能夠對形式採取反抗，一部分是現代貨幣文化所促成的，以上大致上就可以掌握齊美

爾認為現代社會中的特點，現代社會客觀文化不斷發展，然而主觀文化卻逐漸被消滅，另一

方面人的生命開始追求自由的表現，也就是說對於教條、制度、規範等僵化的形式徹底反

對，那麼在這樣的基礎下，該如思考宗教的問題呢？ 

 

        在此我們必須回過頭來看待齊美爾的宗教性視角。由於宗教性是人本質性的一部分，

因此即使建制的宗教衰弱，人們心中依然有信仰的渴望，如果要解決宗教的困境，齊美爾認

為必須對現有的宗教進行本質上的轉型，然而至今為止還未出現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齊美

爾認為應該：「宗教回到特殊的、直接的生活之中，而不是飄逸於自身的、超驗想像世界」

(Simmel 1991:128)，如果宗教性才是宗教的本質的話，最重要的便應該是人們內在靈魂自身

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原則或是機構。當然是否能夠完全憑藉個人內在的能力，就達成宗教

的救贖，齊美爾自身也有些懷疑，但或許這是當前唯一可能的發展。如果從齊美爾的生命觀

來看，每個人應該從擁抱自我生命的角度重新出發，尼采認為上帝已死，我們應該去成為超

人，而齊美爾也有類似的觀點，在〈論靈魂的拯救〉一篇文中提到：「若要贏的靈魂的拯

救，並不存在一個萬用的處方，每個人必須尋找自身的方式」（Simmel 1991:138）。我們可

以了解，齊美爾的宗教觀是一種個體的宗教，並且強調個人生命中感受和突破，如同齊美爾

對生命觀的理解，生命是「超越生命」以及「更多生命」，超越生命是指生命是不斷的突破

既有的形式，更多生命創造出外在的形式，並脫離生命自身成為了新的生命，他的生命觀是

一種不斷處於變動狀態的赫拉克利特之流，生命必須不斷的自我突破和創造。從此為止，我

們依然可以看出，齊美爾不僅僅使用宗教性來分析當前的宗教，對他來說，對宗教性的關懷

也是宗教未來的發展方向，宗教雖然衰弱，宗教性卻不曾消失，擁抱宗教性也就是擁抱生

命，從宗教性出發，最終也為齊美爾的生命觀留下了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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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從宗教性為核心，探討齊美爾的宗教觀，對於齊美爾來說宗教性才是他所思考的核

心，因為宗教性是人生命的本質。我在本文中，首先將齊美爾的宗教性歸納出非理性及依附

更高秩序這兩種特點，從後面的討論中，可以發現齊美爾一直是環繞這兩點進行論述。近一

步我將宗教性和其常使用的二元對立手法做連結，以凸顯宗教性意涵在不同脈絡中可能會有

的差異。此外，我發現他對宗教性的概念實際上是延續其《貨幣哲學》中的價值理論，是一

種從主體賦予客體意義的過程。接著我將他的宗教性的概念和康德、施萊爾瑪赫、叔本華、

尼采等人做一個連結。康德為他提供了認識論的基礎，施萊爾瑪赫則其是宗教哲學的根源，

而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論，不只是啟發了宗教性思考，更是影響到齊美爾的生命觀。而齊美

爾指出三種不同激發宗教性的情境，透過對為其文章的整理，可以看出他在許多文章都曾透

露出對於這些情境的思考，他將這三者和宗教性連結，是有其連貫對宗教性的思路。而齊美

爾文章中以人和人世的關係最多被討論，也因此讓我們進一步思考社會的宗教性。 

 

        齊美爾認為所有人際關係本身就包含了宗教性，如此以來，我們便了解到宗教性在齊

美爾的社會互動觀中，其實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是一種使得人與人可以成功互動的一種

基礎，不能輕易將之忽略。接著進一步來說，宗教具有整合性的功能，這和涂爾幹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觀點相當類似，不過就兩者之間的切入角度還是有所不同。就齊美爾

來說，首先他將世界加以整合是視人類天性中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出發點是從個體的角度開

始，並從交互作用中，成為整體社會的性質。齊美爾在這裡其實還是延續著之前對於個體中

宗教性的理解，並近一步擴展的整個社會。我們可以了解到，對齊美爾來說，社會和宗教之

所以都具有整合功能，並不是出於偶然的因素，而是因為社會本身就參雜了宗教性。透過比

較齊美爾的宗教和社會互動的關係，能夠發現其不只呼應了他其他作品中關於社會關係的思

考，如果我們將其擺放在他整個思想之中的話，宗教關係代表了所有關係中最為理想的典

範，可以說宗教性的越為強烈的社會，也越能夠體現我們對於理想關係的期待。 

 

       最後，我將探討了宗教在當代的圖像，可以發現貨幣和宗教竟然具有相似的心理性質，

我認為實際上貨幣在齊美爾理解中也具有一種宗教性，並且由於宗教性投射對象的轉移，使

得貨幣在當代逐漸取代了宗教。然而貨幣終究無法取代宗教，也因此造成當代文化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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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當代文化中反抗形式的框架，建制的宗教已經很難維持昔日的榮景。齊美

爾認為必須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擁抱自己的生命，創造自身的價值，這是目前時代的趨勢，

也是我們必須走的路。我們可以看出齊美爾的對宗教性的關懷貫穿了其對宗教的討論。從當

前對宗教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宗教性已經變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研究概念，例如盧克曼

在其著作《無形的宗教》中，便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已從「有形宗教」即以教會為制度

基礎的信仰體制，轉化為以個人虔信為基礎的「無形宗教」。然而卻很少人會提及齊美爾在

此方面的貢獻，實為可惜。另一方面，我們看出齊美爾的對宗教的思考，不只是僅僅限於宗

教而已，也同時和他的社會互動論、貨幣哲學、生命論等觀點有相當多程度的相互輝映，如

果齊美爾認為宗教性是一種人的本質，那麼便可以理解，對於宗教性的關注，實際上就是對

人普遍存在狀態的一個關懷，若將他忽略，也許會失去一個重要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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